附件8：
马克思主义学院免试研究生综合表现分计算办法
	   类 别
	分    值

	发表论文情况
（仅限第一作者加分）
	1、在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加30分；
2、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加20分；
3、在省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每篇加5分。

	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立项
	1、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立项，项目负责人加6分；
2、获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立项，项目负责人加4分；
3、获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立项，项目负责人加2分；
注：项目负责人计全分，其他成员按照1/2、1/3、1/4、1/5……依次计分。

	参加 “挑战杯”、互联网+、创青春竞赛及师范生基本功大赛、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竞赛获奖
	1、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50分、40分、30分、20分；
2、获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40分、30分、20分、10分；
3、获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类竞赛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10分、5分、4分、3分；
4、获国家级其他竞赛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50分、40分、30分、20分；
5、获省级其他竞赛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40分、30分、20分、10分；
6、获校级其他竞赛特、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加10分、5分、4分、3分；
注：个人项目计全分，项目负责人按80%计分，骨干成员按60%计分（仅限1-2名），其他成员按50%计分。  

	托福、雅思成绩
	1、托福考试105分及以上或雅思8分及以上加4分；
2、托福考试100分及以上或雅思7.5分及以上加3分；
3、托福考试95分及以上或雅思7分及以上加2分；
4、托福80分以上或雅思6分以上加1分。

	荣誉情况
	1、获得省级优秀学生干部或三好生加3分；
2、获得校级优秀学生干部或三好生加2分；
3、被评为暑期社会实践省级先进个人的加3分；
4、被评为暑期社会实践校级先进个人的加2分。
注：同一类别荣誉不重复计分，按高分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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